南平市建设局 
南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南平市财政局
南建筑【2010】09号


关于补充福建中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入2010-2011年度南平市级招标代理机构名录库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局、发改局、财政局：

根据《南平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的暂行规定》（南建筑【2009】15号）和《关于申报进入2010年至2011年市级招标代理机构名录库的通知》（南建筑【2009】17号）的要求，经南平市建设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审查，同意补充福建中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入2010-2011年度南平市级招标代理机构名录库，现予以公布。

南平市建设局  南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南平市财政局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六日
	抄送：市政府办、市纪委、市监察局，南平市招标投标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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